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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速递>>>

据新华社电 为打造世界一流的生物
医药产业开发平台，国家有关部门将采取
措施加速国家上海生物医药科技产业基地
建设。这是从日前在上海召开的国家生物
医药科技产业基地领导小组会议上传出的
信息。
由科技部、卫生部、食品药品监管局、中

科院、上海市共同建设的上海生物医药产业
基地历经8年建设，现已成为我国新药研究
与开发、尤其是现代中药开发的新兴产业平

台。目前，该基地已有医药生产企业200多
家，其中包括罗氏、礼莱等知名外资企业；
2003年医药企业实现产值32.4亿元，同比增

长39％，去年1~10月实现产值30.28亿元。这
里还集中了大批中外药物研究机构、药物筛
选中心。据统计，该基地的医药研究机构和
企业共申请专利540多项，其中国际专利25
项，目前进入临床试验的新药超过10个，进
入实验室阶段的新药超过20个。中科院上海
药物研究所研制的抗早老年性痴呆新药希
普林，各种性能优于目前临床应用的同类产
品，一期临床试验结果通过美国FDA预审，
二期临床试验正在法国、荷兰等国家的35家
医院同时进行，有望成为我国真正走向国际
市场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药。
参会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局长郑筱

萸表示，为了加快国家上海生物医药科技产
业基地建设，凡是开发国内没有上市的新药，
包括中药制剂、其他天然药物制剂、诊断和治
疗艾滋病药、治疗肿瘤药等，不受一般审批程
序的限制，可享受快速审批的优惠。同时，还
要在上海生物医药科技产业基地扩大新药临
床试验点，以加快新药走向市场的速度。
科技部、卫生部和中科院的有关领导也

表示，把国家上海生物医药科技产业基地建
成世界一流平台，不仅要聚集上海的科技力

量和资金，而且要努力聚集全国和世界的科
研力量和资金，要抓好中药复方制剂的开发
研究。据悉，中国科学院已把所属的上海药

物研究所搬到这个基地，并计划今后要把更
多科研力量和资金投入到这个基地，重点支
持设在这里的10万个化合物的药物筛选中
心的建设，同时与上海有关方面合作搞好国
家药物重点实验室的建设。
上海市市长韩正说，国家上海生物医药

科技产业基地要建成服务国家战略的创新
中心。今后，技术开发要以自主创新为主，创
新重点不仅是生物医药领域，还要兼顾其他
领域。上海市政府将进一步做好这个基地的

发展规划，重点优化投资环境，强化服务功
能，完善现有政策，提升政策优势，以吸引更
多中外科研机构和企业。

中医药
年内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据新华社电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际合作司沈志

祥司长日前透露，中医药将首次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以保护和发扬中国珍贵的传统中
医药文化。
据介绍，目前该局正会同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

等部门进行申报文化遗产的前期准备工作，申请报告
的初稿已经完成，正进一步完善，计划在年内提出申

报。此次申报的中医药将包括中医、中药和民族医药等
内容，申报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沈志祥说，中医药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中

医药学是中华民族发展繁衍过程中形成的独特医学科
学体系，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临床实践体系，针
灸、中药等传统医药正在全球获得广泛重视。截至2004

年年底，中国已与美、加、法、英、德等51个国家签订了
含有中医药条款的卫生合作协议，与挪威、爱尔兰等国
签订了17个专门的中医药合作协议，已初步形成多形
式、多渠道、多层次的国际交流合作格局。
与古建筑、自然景观等物质文化遗产不同，非物质

文化遗产又称口头或无形遗产，它包括各种类型的民
族传统和民间知识，各种语言、口头文学、风俗习惯、民
族民间的音乐、舞蹈、礼仪、手工艺、传统医学、建筑术
以及其他艺术。

山东
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迅速
本报讯 去年，山东省各级政府按照国家医药产

业政策和规划，在资金、立项、审批等各方面、各环节，
积极支持各地、各企业发展生物医药产业，使全省生物
医药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产品结构比较合理，速度效益
快速增长。去年1~11月份，全省生物医药产业共完成
工业总产值（现价）36.8亿元，实现销售收入38.3亿元，
实现利税 2.6亿元，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87.19% 、
104.16% 和133.1% ，成为带动山东省医药行业速度效
益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 （田洪顺）

安阳
探索“以价招药”新模式
本报讯 河南安阳市在过去4年推行药品集中招标

采购的基础上，探索出“以价招药”的药品集中招标采
购新模式。
据该市卫生局负责人介绍，“以价招药” 就是在保

证药品质量的前提下，物价、药监等部门联合进行市场
调研，计算药品的市场平均价格，作为招标底价，在此
基础上确定每一个招标品种的投标价，以招标底价作
底标。在此基础上，按常用品种和新药品种分类，进行
价格定标。
据悉，按照“以价招药”原则进行的第一次招标采购

工作获得了成功：中标的1764个药品品种，总体降价幅度
达20％左右。其中抗生素、心血管类和滋养神经类药品降
价幅度达25％以上，新特药的降价幅度达45％以上。

苏州
医保药品全部实行政府采购
据新华社电 江苏苏州市除了国家管理的特殊药

品外，医保范围内的23大类近5000种药品已全部实行
了政府采购。
据了解，苏州2003年首次将抗微生物等5类药品

纳入政府集中采购，效果非常显著。近期该市又对18个
大类近3000个品种的药品进行了政府采购，这样苏州
医保范围内的23大类近5000种药品全部实行了政府采
购。据介绍，此次中标的2903个药品的零售价格比招标
前平均下降了17％。

重庆
桐君阁中药批发有限公司挂牌
本报讯 日前，由重庆中药材专业市场经改制而

组建的重庆桐君阁中药批发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其所属
的中药商场正式挂牌经营。
重庆中药材专业市场作为全国17家中药材市场之

一，在过去的10年里，为方便广大群众购药、繁荣重庆
医药经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主城区建设的加速，中药材市
场这种城乡集贸市场粗放式经营模式，已经远远不能
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在市区各级政府的引导及药监、
工商等职能部门的帮促下，市场开办者———重庆桐君
阁股份有限公司对市场进行了体制改革，最终成立了
重庆桐君阁中药批发有限公司，建立了法人治理结构
和质量管理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了原中药材无责任主
体和管理松散等问题。据悉，为保证今后经营中药材的
质量，桐君阁已投资500多万元，对原中药材批发市场
的基础设施等按照标准进行了改造。 （龚毅 程宏）

政府部门通力合作 共同打造研发平台

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建设提速

第一条 为规范药品定价行为，提高药
品定价科学性和透明度，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本规则适用于政府定价、政府

指导价药品（指药品制剂）。
第三条 本规则对政府定价、政府指导

价药品，按照价格管理的需要进行了归类。
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西药，凡

中文通用名或英文国际非专利药名（INN）中
表达的化学成份相同的药品制剂，归类为同
种药品（化学成份相同，命名中的盐基、酸根
及溶媒不同的，归类为同种药品）；
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中成药，

国家标准规定的正式品名中剂型前部分的
名称相同且国家标准规定的处方相同的药
品制剂，归类为同种药品（处方相同正式品
名不同的，归类为同种药品）。
第四条 本规则所称的剂型、规格及药

用包装材料定义，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有关规定为依据。
第五条 本规则所称药品差比价，是指

同种药品因剂型、规格或包装材料的不同而
形成的价格之间的差额或比值。
第六条 本规则所称代表品，是指同种

药品中临床常用的剂型、规格品种。
第七条 确定药品差比价关系考虑的主

要因素为：平均生产成本、生产技术水平、临
床应用效果、使用方便程度以及治疗费用
等。
第八条 剂型差比价，是指同种药品在

单位含量相同的前提下，不同剂型之间价格
的差额或比值。未标识有效成份含量的中成
药剂型，以相同日服用数量为前提计算剂型
差比价。常用剂型差比价见附表一。
第九条 规格差比价，是指同种药品同

一剂型由于规格（包括含量、装量、重量、包
装数量或药品性状等）不同而形成的价格差
额或比值。
（一）本规则所称含量，是指一种药品制
剂中包含的国家标准规定的有效成份的数
量。
（二）本规则所称装量，是指单位容器内
药品制剂的容量。
（三）本规则所称重量，是指最小计量单
位的药品重量。

（四）本规则所称包装数量，是指零售包
装内包含的按最小计量单位计算的药品制
剂数量；零售包装指最小零售包装（不包括
医院住院药房拆零出售的包装）。
（五）本规则所称药品性状，是指药品制
剂的物理特性或形态。
第十条 规格差比价中的含量差比价关

系
以代表品价格为基础，其他条件相同，

含量增加1倍 （或减少50%），价格相应乘以
（或除以）1.7。两种以上有效成份的含量变化
幅度，以有效成份的市场平均价格为权重加
权平均计算。
非整倍数关系的含量差比价计算公式

为：(K =比价值，X =待定规格品含量÷代表规

格品含量)。
葡萄糖、氯化钠等调节电解质类的输液，

暂不适用上述含量比价。

第十一条 规格差比价中的装量或重量
差比价关系

以代表品价格为基础，其他条件相同，装
量或重量增加1倍（或减少50%），价格相应乘
以（或除以）1.9。
非整倍数关系的装量（重量）差比价计算

公式为：(K=比价值，X =待定规格品装量或重
量÷代表规格品装量或重量)。
有含量标识的注射液，溶液（剂）装量在

10m l（含10m l）以下的，在价格上不予区分；
10m l以上的，溶液（剂）装量每增（减）10m l，价
格加（减）0.05元。
第十二条 规格差比价中的包装数量差

比价关系
以代表品价格为基础，其他条件相同，包

装数量增加1倍（或减少50%），价格相应乘以
（或除以）1.95。
非整倍数关系的包装数量差比价计算公

式为：(K =比价值，X =待定规格品包装数量÷
代表规格品包装数量)
常用含量、装量、重量和包装数量差比价

系数见附表二。
第十三条 规格差比价中的药品性状差

比价关系
注射剂型中，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普通粉针在小水针基础上每支加1元，冻干粉
针、溶媒粉针价格在小水针价格基础上每支
加3元（中成药注射剂暂不适用）。
药品其它性状，原则上不考虑差比价。
第十四条 包装材料差比价，是指同种药

品相同剂型和规格，因使用不同的包装材料
而形成的价格之间的差额或比值。本规则所
称包装材料，是指药品最小零售单位的药用
包装材料。
盒装（指内包装为板装的） 口服固体制

剂，在价格上不区分包装材料差异；瓶装口服
固体和液体制剂，在价格上不区分容器类型
和材料差别；颗粒剂在价格上不区别包装袋
材料差别。
小容量注射液在价格上不区分容器类型

和材料差别；大容量注射液，以同容量规格玻

璃瓶为基础，塑料瓶最高加2元，软袋最高加4

元。
第十五条 按差比价计算零售价格时，尾

数按以下原则取舍：百元以上零售价格尾数
保留到元；百元以下、一元以上零售价格尾数
保留到角；一元以下零售价格尾数保留到分。
第十六条 本规则未明确规定具体差比

价系数的，可由省级价格主管部门按本规则
确定的有关原则制定差比价并暂行，同时抄
报国家发展改革委。
第十七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根据市场

和技术发展变化情况，不定期调整、补充有关
差比价系数。
第十八条 本规则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负责解释。

附表一
常用西药剂型差比价表

药品差比价规则（试行）

常用中成药剂型差价比价表

附表二
常用含量、装量、重量和包装数量差比价系数


